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漲，引發民怨沸騰。基於公平正義原則，特此提案要求行政院與中油公司應立即檢討改善其人事

成本過高問題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油品市場為不完全競爭的壟斷市場，油價訂定機制不應以自由市場追求利潤目的為

考量，政府應適時干預油價，以穩定其他民生物資價格，否則容易造成壟斷者恣意讓消費者承擔

所有成本之上漲，於虧損時，變相轉嫁於人民，由全民買單，實有違公平正義原則，且造成經營

上無效率。 

二、監察院也曾多次對中油人事費用過高提出糾正，以一百年度為例，中油人事費就達 245

億元，其中約 133 億為薪資，其餘 112 億是各種獎金、津貼，占中油人事費逾四成；以中油員工

約一萬五千人算，每人每年平均人事費超過 160 萬元。再者，據主計處所公布的數據，國內受僱

員工的平均薪資為 4.56 萬元，「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」（例如中油、台塑），平均薪資為 9.39

萬元，是國內上班族平均薪資的兩倍以上。中油面臨虧損問題，不全然為國際原油油價上漲的因

素，中油的經營績效與成本結構一向飽受批評，尤其人事成本過高的問題。 

三、根據主計總處預估，油價若上漲 10%，將使經濟成長降低 0.26 個百分點，消費者物價指

數（CPI）上升 0.37 個百分點。由此可見，油價上漲連帶其他原物料與民生物資價格上漲。 

四、綜上，基於中油公司本身居壟斷市場地位與經營目的之合理性，中油公司不得將其過高

人事成本，以公司虧損需調漲油價之理由，變相轉嫁於人民，由全民買單；台灣油品市場為不完

全競爭的壟斷市場，油價訂定機制不應以自由市場追求利潤目的為考量，且油價上漲往往連帶其

他原物料與民生物資價格上漲。因此，政府應降低中油公司人事成本，適時凍結油價，以穩定其

他民生物資價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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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十二案，請黃委員文玲代表臺灣團結聯盟黨團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黃委員文玲：（14 時 2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黨團有鑑於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獨占國內油

品市場，近年來因國際原油價不斷攀升，公司營運成本大增，惟查台塑公司於近兩年來皆有盈餘

，去年更高達二百億元以上，相對中油公司卻是連年虧損，顯見中油營運模式亟待檢討，如人事

費過高等問題造成經營績效無法與民營同業競爭，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加速中油公司民營化進度

，以減少國家資源減損，強化資產之合理運用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二案： 

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，有鑑於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獨占國內油品市場，近年來因國際原油價

不斷攀升，公司營運成本大增，惟查台塑公司於近兩年來皆有盈餘，去年更高達二百億元以上，

相對中油公司卻是連年虧損，顯見中油營運模式亟待檢討，如人事費過高等問題造成經營績效無

法與民營同業競爭，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加速中油公司民營化進度，以減少國家資源減損，強化


